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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知名律师事务所展示

律师信箱

“人防之声”系列报道之四十五

本报讯（记者徐 蕾）遇到倒
在地的老人扶不扶？9月 2日上
午，南阳消防支队白河中队的周建
行听说有老人晕倒在消防队附近
的路上，他不仅上前去扶，还将老
人背到消防队照看，直到老人家属
赶到。

9月 2日上午 10点左右，一名
群众来到城区杜诗路与农运路交
叉口的白河消防中队岗哨求助，说
消防队东边 50米处路口，一名老
人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晕倒在
地。得知这一信息，正在白河消防
中队通信班值班的周建行带着一
名战友立即赶往现场。

当时刚下过雨，周建行发现一
名老人倒在一处水窝里，脸色苍白
并且四肢无力。通过询问，老人说
自己刚去医院看病，正准备返回
家。看老人的症状，周建行怀疑老
人可能是低血糖导致昏倒。将老
人扶起来后，周建行发现老人两腿
发抖站立不稳。在一名过路群众
的帮助下，周建行赶紧将老人背
起，送至消防队岗亭。见老人衣服
也湿透了，周建行立即找一件衣服
给老人披上，并端上热水。在静坐
休息片刻后，老人身体状况逐渐恢
复。从老人口中得知老人家属电

话，周建行立即联系，半个小时后，
老人的家属赶到白河消防中队，对
于消防队员及时伸出援手，老人的
家属非常感激。

又讯（记者徐 蕾）漆黑的省
道上，车来车往，一个孩子独自
在路上行走。9月 3日晚，桐柏县
公安局平氏派出所康庄警务室民
警正带领驻村警务人员夜巡时看
到这一幕，向孩子伸出了援助之
手。

当晚 10时许，桐柏县公安局
平氏派出所康庄警务室民警带领
驻村警务人员在辖区路段进行夜
间巡逻，确保所辖各村庄夜晚平
安。当他们巡逻至S239线平氏镇
杨庄村黄庄路段时，看到路边有一
个孩子独自在道路上行走，省道上
过往车辆较多，夜间光线不好很不
安全。巡逻民警立即停车将孩子
带到路边询问情况。男孩大约十
一二岁的样子，而对民警
的询问，只会哭着“啊啊”

“咿呀”，不能正常说话，
疑似聋哑人。熟悉本村
人员情况的驻村辅警辨
认 后 确 定 不 是 本 村 孩
童。于是巡逻民警及时
将情况反馈至桐柏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查询有无丢失儿童
的报警，同时把该孩童照片发送到
12个平安村庄微信群。

经过微信群里人员相互转发
照片询问查找，初步确定这个孩子
系程湾镇邓河村刘某的儿子。由
于未查找到刘某的电话，不能进行
准确的身份确认，民警立即驱车赶
到程湾镇邓河村，在没有查找到刘
某具体家庭住址的情况下，经过半
个多小时的询问，民警终于找到刘
某的具体住所，并将孩子送回家
中。在外寻找孩子的刘某得知情
况立即赶了回来，父子相见，开心
地笑了。

刘某称，当天由于太忙一时疏
忽没有看好孩子，等发现孩子不见
的时候，到处寻找都没找到，没想
到民警给孩子安全送回来了。民
警对孩子的父亲一番叮嘱后，继续
他们的夜间巡逻。④5

遇到路上生病的老人和迷路的孩子——

扶老助幼，他们爱心满满

案情
市民王先生所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与一

家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于去年
年底到期后，业主委员会没有要求物业公司
离开，物业公司也没有自行离去，而是依据原
有合同的要求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近日，物业公司按照原定标准，开始向业
主收取物业管理费用。王先生认为这并不合
理，理由是既然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签订
的合同已经过期，双方无疑不再存在合同关
系，没有了对应的权利义务，物业公司照常提
供管理，属于义务服务，业主自然无需受到原
有合同约束，也无需承担费用。请问：业主王
先生的观点对吗？

解答
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阴连军律师：王先

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当缴纳物业管理费。
一方面，物业公司的行为并非义务服务。顾
名思义，“义务服务”就是不计回报的免费服
务，而物业公司之举无疑是为了谋利。

另一方面，业主应承担缴费责任。虽然
《合同法》分别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
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
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
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事
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即合同
的签订，的确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允
许任何一方强制对方。否则，即使签订了
合同也属无效。

与之对应，表面看来，物业公司在其与业
主委员会之间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到期后，
彼此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继续提供服务、收
取物业管理费，似乎纯属一厢情愿或者是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业主，业主有权拒绝。

其实不然，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事实合
同问题。事实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尽管没有
签订书面的协议，也没有达成口头协议，但是
已经以实际行动履行相关行为，形成一致的
意思表示，建立权利义务关系。

本案中，业主委员会对物业公司继续提
供管理服务没有表示反对，甚至一如既往地
认可，实际上就是一种默示，等于彼此之间心
照不宣地达成了一致，即具备了事实合同的
构成要件。而《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
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
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
立。”也就是说，正因为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主
要义务”，业主委员会表示默认，决定了本案
所涉事实合同对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均具
有约束力。因此，王先生作为业主之一，自然
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缴纳费用的
义务。④5 （王 勇 整理）

合同逾期后仍服务
能否拒缴物业费？

8.国家和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
点城市及县城新建民用建筑，必须
按照哪些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

国家和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
城市及县城新建民用建筑，必须按
照下列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

（一）十层以上（含十层）或者基
础埋置深度三米以上（含三米）的民
用建筑，以及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
居民住宅楼（包括整体拆建的居民
住宅楼），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

建规定抗力等级的防空地下室；
（二）除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民
用建筑，地面总建筑面积在两千平
方米以上的，按照地面建筑面积的
确定比例修建规定抗力等级的防空
地下室；（三）开发区、工业区、保税
区和重要经济目标区除第（一）项规
定以外的其他民用建筑，按照一次
性规划地面建筑总面积的确定比例
修建规定抗力等级的防空地下室。

任何部门和个人无权批准减免

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或者降
低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

9.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有什么规
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
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
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不得向人
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
废弃物，不得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
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
腐蚀性物品。 （高会强 高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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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员救助老人 本报记者 徐 蕾 摄 夜半巡逻遇聋哑儿童 通讯员 肖书鼎 摄


